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辦理短期臨時人員雇工契約書

    臺中市潭子公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配合「2至未滿5歲幼兒育兒津貼及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就學補助」之實施，進用     君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雙方同意訂立契約，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：

第 一 條  （契約期間）
自中華民國 115年3月19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(以實際進用日為準，並得視專案經費增減僱用時程)。
第 二 條  （工作項目）

乙方接受甲方監督指揮，擔任下列工作：

（1） 協助辦理2至未滿5歲幼兒育兒津貼及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就學補助相關業務。
（2） 協助辦理社會福利相關業務。
（3）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第 三 條  （工作地點）

乙方接受甲方監督指揮，於下列地點，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：

甲方指定之地點：臺中市潭子區公所（豐興路一段512號）。

第 四 條  （工作時間、時數）

乙方之工作時間為上班日每日8小時，上午8:00-12:00，下午
1:00-5:00，視業務情況得加班。
第 五 條  （工資） 

乙方之工資以月薪計算，比照勞動部公布之每月基本工資計算，
含勞健保，適用就業保險，並提撥勞工退休金及墊償。
第 六 條  （甲方得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）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得預告乙方終止本契約：

一、甲方因不可抗力，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

二、工作計畫變更，有減少進用人員之必要，且無適當工作可安置時。

三、乙方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。
前項之終止應於十日前預告之。

第 七 條  （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）

乙方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本契約：

一、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本計畫推介工作，填寫或提供不實資料或文件。
二、訂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甲方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。

三、於工作時間或工作場所，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。

四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。

五、故意損耗機器、工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甲方所有之物品，或故意洩漏業務上之秘密致甲方受有損害。

六、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。
七、其他違反法令、契約或工作規範，情節重大。

第 八 條  （乙方離職手續）

乙方自願離職時，應於10日前向甲方提出，並於離職當日前，將保管之事物完成移交及辦妥離職手續。

第 九 條  （工作調整）

甲方得因業務需要，調整乙方之工作地點及工作內容。

第 十 條  （保險、退休金提繳）
甲方應為乙方於進用期間，依法辦理參加勞工職業保險。
第十一條  （職業災害）

乙方如發生職業災害，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、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、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第十二條  （不得請求資遣費）

乙方不得因契約終止或屆滿，對甲方請求資遣費。
第十三條  （其他權利義務事項）

本契約之未盡事宜，應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本契約一式二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。

        甲方：臺中市潭子區公所

        代表人：區長 劉汶軒
        地址：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512號
        乙方：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地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115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